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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辦理回饋金應行注意要點 

本會95年3月31日第1屆第24次董事會決議訂定全文17點 

本會102年10月25日第4屆第8次董事會決議修正全文20點 

本會103年1月24日第4屆第11次董事會決議修正全文19點(因應司法院意見再提案並決議修正) 

本會106年7月28日第5屆第17次董事會決議修正第1、11、19點 

 

一、 為落實法律扶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及財團法人

法律扶助基金會受扶助人繳納回饋金標準之立法目的，使各分會辦理回饋

金等相關事宜能有明確之作業規範，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回饋金，係指受扶助人因本會所提供之法律扶助，取得具有

財產價值超過酬金及必要費用達新台幣（以下同）五十萬元以上者，依審

查委員會決定其應分擔本會為該扶助案件所支出酬金及必要費用之金額。 

前項規定，於法律扶助案件由專職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專職人員承辦者，

亦適用之；其酬金依審查委員會決定之金額認定。 

三、 本要點於下列扶助案件，不適用之： 

(一) 法律諮詢。 

(二) 法律文件撰擬。 

(三) 刑事訴訟及刑事補償程序。但受扶助人於刑事訴訟或刑事補償程序期

間，因扶助律師之協助達成和解者，不在此限。 

四、 受扶助人因本會提供法律扶助，取得之財產價值低於本要點回饋標準者，

得自由捐款。 

五、 受扶助人取得之財產為不動產者，其土地及建物之價值分別以土地之公告

現值及建物之評定現值計算之。 

取得財產係分期給付，其分期給付二年內取得總額扣除酬金及必要費用達

五十萬元者，應繳納一半之酬金及必要費用。 

前項二年期間內，如受扶助人再取得達五十萬元者，應另行繳納其餘之酬

金及必要費用。 

六、 受扶助人有可能取得具有財產價值超過酬金及必要費用達五十萬元者，扶

助律師應於下列情形之一發生時以結案回報書通知分會，受扶助人並應即

時通知分會： 

(一) 收受判決。 

(二) 與他造達成和解、調解。 

(三) 收受依其他法律得為強制執行之終局執行名義文件。 

分會接獲前項通知後，應對該案件予以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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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就前項情形應與受扶助人及扶助律師保持聯繫，並為下列之處置： 

(一) 該案件經上訴、抗告或其他情形而未確定，且已申請並獲准扶助者，

解除列管。 

(二) 該案件經上訴、抗告或其他情形而未確定，並未申請扶助或申請扶助

遭駁回者，應繼續列管，並查詢案件是否已確定及有無符合繳納回饋

金之要件。 

(三) 該案件確定者，分會應繼續列管，並查詢案件有無符合繳納回饋金之

要件。 

七、 分會收受前點之通知後，於確定受扶助人因本會所提供之法律扶助取得具

有財產價值五十萬元以上之標的，或是否取得具有財產價值五十萬元以上

之標的有疑義者，應提交審查委員會決定下列事項： 

(一) 受扶助人取得之財產標的價值。 

(二) 受扶助人是否應繳納回饋金。 

(三) 應繳納回饋金之數額。 

(四) 是否具有減免回饋金之事由及減免之數額。 

(五) 有無取得財產之可能性。 

審查委員會做成決定前，應寄發審前通知書，請受扶助人就前項所列相關

事項陳述意見。 

八、 審查委員會應依下列標準決定受扶助人是否應繳納回饋金： 

(一) 受扶助人因本會提供法律扶助而取得具有財產價值超過酬金及必要費

用達一百萬元以上者，應繳納全部之回饋金。 

(二) 受扶助人因本會提供法律扶助而取得具有財產價值超過酬金及必要費

用達五十萬元以上，未滿一百萬元者，應繳納一半之回饋金。 

(三) 法院或訴願機關非因扶助律師所主張，而將受扶助人不須經訴願或訴

訟即可領得之金額列入訴願決定或判決主文中者（如，強制汽機車責

任保險金、勞工保險金、犯罪被害人保護補償金等），分會於計算受扶

助人因本會提供法律扶助而取得具有財產價值時，不計入該金額。 

審查委員會決定受扶助人應繳納回饋金之金額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該分會所支出之歷審酬金及必要費用，應予計入。 

(二) 轉入該分會前所扶助案件支出之酬金及必要費用，應予計入。 

(三) 因可歸責於受扶助人之事由而改派律師所增加之酬金，應予計入。 

(四) 受扶助人已繳納之分擔金，不計入；其經分會准予代墊者，亦同。 

(五) 受扶助人所自行墊付之必要費用，不計入。 

受扶助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審查委員會得依職權或依受扶助人之申請，減

免繳納回饋金之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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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繳納回饋金有影響受扶助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之虞者。 

(二) 取得標的係受扶助人日後生活之仰賴或日後工作能力之賠償或補償

者。 

(三) 遭受身心傷害嚴重者。 

(四) 請求受扶助人或其繼承人繳納回饋金顯無實益者。 

(五) 受扶助人最終所取得之利益與本會之扶助比例顯不相當，或其他請求

受扶助人繳納回饋金顯失公允者。 

審查委員會為第一項或第三項審查決定前，如認有必要，得請受扶助人到

會說明。 

九、 合併辦理之法律扶助事件，受扶助人應繳納回饋金之金額依下列方式認定

之： 

(一) 律師酬金：依受扶助人之人數平均計算。 

(二) 裁判費：依受扶助人訴訟標的價額或金額所佔比例計算。但無法依比

例計算者，以受扶助人之人數平均計算。 

(三) 其他費用：依受扶助人之人數平均計算。但為特定受扶助人所支出之

費用，僅計入該受扶助人應繳納之金額。 

十、 分會應依審查委員會之決定以書面通知受扶助人，如受扶助人應繳納回饋

金時，分會應同時告知第十一點規定事項。 

十一、 受扶助人應於收受前點決定之通知後，於三十日內向該分會繳納回饋

金。 

受扶助人對繳納回饋金之審查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通知後三十日內申

請覆議。 

十二、 受扶助人要求分期繳納回饋金者，分會得經執行秘書同意，允許受扶助

人於二年內分期無息繳納。受扶助人未依期繳納者，分會得依第十三點

以下規定辦理。 

十三、 受扶助人未申請覆議或覆議遭駁回而未於期限內繳納回饋金者，分會應

以書面催告受扶助人於十四日內繳納之，並告知逾期逕送法院強制執

行。 

受扶助人逾前項期間者，分會至遲應於二個月內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十四、 分會應於前點第一項催告期間屆滿後，派員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列印受

扶助人之財產清單及所得清單。但分會已得知受扶助人之資力狀況者，

不在此限。 

十五、 分會依第十三點聲請強制執行者，應檢附歷審審查決定通知書、回饋金

審查相關文件（如審查決定通知書、覆議決定通知書）、強制執行之催告

通知書、酬金及必要費用之明細、單據及其他必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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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分會於繳納回饋金決定確定後，如發現案件具第八點第三項所定情形，

或繼續追討回饋金顯無實益者，得送審查委員會為減免追討之決定。 

十七、 分會應請求受扶助人繳納回饋金之金額，與已取回之追償金及撤銷扶助

確定後返還之酬金及其他費用額，合計超出本會因扶助案件支出之酬金

及必要費用者，就超出部分，不予追討。 

就同一扶助案件向受扶助人或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收取之金額，已超

出本會支出之酬金及必要費用者，就溢收金額，分會應優先退還受扶助

人。 

十八、 分會依第十三點規定對受扶助人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後，如有全部或部

分未受償者，應聲請法院核發債權憑證，並應每二年定期查詢受扶助人

名下有無財產。 

分會取得債權憑證後，倘查知受扶助人名下有財產，應備妥債權憑證依

第十三點規定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倘查無財產者，仍應續行控管，惟不

問有無查得財產，至遲須於前項債權憑證取得後五年內重新聲請法院核

發新債權憑證。 

分會依前二項取得或換發債權憑證後，認本案情形顯無執行實益者，得

送請審查委員會決定免予追討。 

十九、 本要點經董事會決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